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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生兒疼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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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生兒疼痛概念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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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

疼痛是每個人都曾有過的經驗，它是一種主觀又難以描述的感受，而新生兒因為無

法以言語明確表達疼痛，常使得照顧者難以正確評估及處理新生兒疼痛問題，甚至於忽視

此問題存在。疼痛會影響新生兒身心安適，護理人員應對「新生兒疼痛」此概念有一定的

瞭解，才能適當的評估新生兒的疼痛，提供減輕疼痛的相關措施，避免疼痛對新生兒的發

展造成負面影響，提升新生兒照護品質。本文根據Walker和Avant（2005）的概念分析策

略，分析新生兒疼痛的定義、鑑定性特徵、相關之前因與後果、實證性參考資料及建構案

例。結果發現新生兒疼痛定義為：「出生至28天大嬰兒，因組織損傷致生理或行為發生轉

變」；前因包括睡眠/覺醒狀態及過去疼痛經驗；結果為生理、行為及整體發展的改變。可

用新生兒疼痛評估量表及生理測量作為評估新生兒疼痛的工具。使護理人員能對此概念有

正確之認識，進而可具體應用於新生兒疼痛之臨床照護上。

關鍵詞：新生兒、疼痛、概念分析。

前　　言

1980年代以前，對於新生兒疼痛議題有

著迷思，認為新生兒是沒有疼痛感覺能力，且

不會以有意義的方式來表達他們的疼痛感受

（McCloskey, 2008）。但近期的研究顯示，

在懷孕時期20-26週時，胎兒神經傳導功能

已發展完成且跟大腦皮質區有所連結，所以

新生兒已具有疼痛之感受（Derbyshire, 2006; 

Warnock & Lander, 2004）。早產兒在整個住

院過程中，至少需接受超過400次疼痛刺激

（Johnston et al., 2002）；即使是正常足月新

生兒，在其住院期間也至少會遭受5次以上

引起疼痛之處置，例如：出生時接受口鼻抽

吸、維他命K注射、新生兒篩檢及黃疸檢測

之扎足跟血和常規預防注射等（Fuller & Neu, 

2001）。這些重覆的疼痛刺激，若未被適當

的加以處理，將對新生兒造成神經系統的損

傷、行為發展或社會化之異常（Peters et al., 

2005）。然而，目前臨床實務顯示，醫護人

員在給予新生兒疼痛性的處置後，常不會去加

以評估其疼痛反應，更極少進一步給予止痛照

護。探究其原因，往往是醫護人員對新生兒疼

痛的概念認識不夠清楚，而使得臨床醫護人員

普遍忽略這個問題，因此本文欲將「新生兒疼

痛」的概念作一個完整的分析，以增進醫護人

員對新生兒疼痛的認識，進而重視新生兒疼痛

的問題，適時給予減輕疼痛的處理措施，以增

進新生兒未來的健康與發展。

本文依據Walker和Avant（2005）的概念

分析步驟，主要針對新生兒疼痛的定義、疼痛

的前因及後果、鑑定性特徵、案例介紹、疼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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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評估測量及臨床意義，來加以說明。

新生兒疼痛之定義

一、字典上之定義

新編國語日報辭典對「新生兒」解釋為：

剛出生的嬰孩（林，2000）。白氏英漢醫學辭

典對「新生兒」的定義為：出生後4週內的嬰

兒（白，2000）。辭海對「疼痛」的定義：因

疾病或創傷而感覺苦楚（雷，2002）。遠東英

漢大辭典對「疼痛」的解釋為：指身體或精神

上的痛苦（梁，2000）。

二、文獻上之定義

醫學或護理文獻一般對「新生兒」

定義為：嬰兒出生至28天大的時期（Stoll , 

2007）。Anand和Craig（1996）對新生兒疼

痛的定義為「個體內在的早期感受，此信號

系統在組織損傷時得以顯現」。McCaffery和

Pasero（1999）對新生兒疼痛的定義為「一種

因急性或潛在的組織損傷，抑或是一些週期性

的傷害，所造成的不愉快感受或情緒表達」。

Bellieni（2005）更提出「無論新生兒疼痛之正

確定義為何，新生兒是可感覺疼痛，也能適切

表達其所遭受之疼痛感受」。

綜合以上文獻查證資料，筆者將「新生兒

疼痛」定義為「出生至28天大的嬰兒，可能因

現存實際或潛在的組織損傷，被個案視為不愉

快感受的主觀感覺或經驗，導致生理或行為的

轉變」。

新生兒疼痛鑑定性特徵

鑑定性特徵是指當此概念被描述時，會

一再被提及的特性，這些特性可用以區別「新

生兒疼痛」與其他相關或相似的概念。藉由文

獻查證，筆者發現「新生兒疼痛」的鑑定性特

徵包含：（一）出生至28天大的嬰兒；（二）

個人主觀經驗；（三）與個人睡眠/覺醒狀態

有關；（四）因組織損傷，而導致生理指標改

變（心搏大於180次/分或心搏小於100次/分、

呼吸次數大於60次/分或呼吸中止、血氧飽和

濃度低於85%或膚色發紺）；（五）因組織損

傷，而導致行為指標改變（臉部痛苦表情增

加、哭泣時間延長且無法因安撫而停止、身體

活動增加）。

新生兒疼痛概念之前因

前因（antecedents）表示一個概念的產

生，必須有某些因素為前提，分析新生兒疼痛

之前因有個人之疼痛經驗及其睡眠/覺醒狀態

（sleep/waking state）。

一、個人過去之疼痛經驗

Taddio、Katz、Ilersich和Koren（1997）

針對87位曾行包皮環切術的男嬰所作的研究

顯示，男嬰於行包皮環切術時若未接受止痛

劑，則到4∼6個月接受預防接種時，會比手

術時有接受止痛劑的男嬰有更多的疼痛反應。

Taddio、Shah、MacLeod及Katz（2002）針對

有妊娠糖尿病及無妊娠糖尿病之懷孕母親所生

產的各21位足月新生兒，探討反覆性的扎足

跟血疼痛刺激（因妊娠糖尿病母親所生產之新

生兒，在出生後24至36小時，需反覆的扎足

跟血來監測血糖濃度變化）是否會影響其對手

背靜脈穿刺的疼痛反應，結果顯示有妊娠糖尿

病母親所生產的新生兒，在接受靜脈穿刺的過

程中，其疼痛反應皆顯著於無妊娠糖尿病母親

所生產的新生兒。而Taddio和Katz（2005）的

研究顯示，早產兒所遭遇的疼痛刺激顯著多於

足月兒，其疼痛反應強度相較於足月兒也就較

明顯。

二、睡眠/覺醒狀態

Prechtl和O’ Brien（1982）觀察新生兒的

睡眠/覺醒狀態（Prechtl’s Obser-vational Rating 

System, Sleep/Waking state）將其分為：活動

覺醒期（active awake）、寧靜覺醒期（quiet 

awake）、活動睡眠期（active sleep）和寧靜

睡眠期（quiet sleep）4種行為狀態。Grunau、

Holsti、Whitfield及Ling（2000）對足月健康新

生兒所作的扎足跟血研究顯示，處在寧靜睡眠

期之新生兒，其疼痛刺激後開始出現哭泣行為

的潛伏時間較長、臉部表情變化亦較少；而處

於寧靜覺醒期之新生兒其最快出現哭泣行為、




